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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市场监管领域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的

重要内容，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要

举措之一，为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和工作机制，实

现日常监管“双随机、一公开”全覆盖，着力提升我委“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成效，根据我县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办公室要求，结合我委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主要目标

按照“依法监管、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原则，进一步转变

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实现双随机抽查任务

的全流程整合，依托全省统一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

台，实施全程电子化管理，抽查结果公示率达到 100%。

二、组织领导

为有效推进我委“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郏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成立“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马卫星 县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卫生计生监督所所长

副组长：朱晓康 县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与法规股负责人

梁红亚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副所长

成 员：冯钦飞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副书记

杜晓纳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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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利军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副所长

张建军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医疗监督一科科长

冯亚含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医疗监督二科科长

王宏宾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医疗监督三科科长

刘克锋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职业放射卫生科科长

王铭粱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科科长

胡晓博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办公室主任

范晓慧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信息科科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梁红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

责“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的组织、安排、指导、协调和具

体工作的落实。

三、工作任务

（一）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制度

制定《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事项名称、抽查主体、抽查依据、抽

查比例等内容（详见附件 3）。

（二）健全随机抽查方式

通过随机方式从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和随机抽查执法人员

名录库中抽取被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

（三）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

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

面和执法力度，也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抽查频次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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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 次。对投诉举报多且经查属实，或者列入黑名单、有严重

违法违规记录等监管异常的市场主体或项目，可以适当加大抽查

力度。

（四）全面公开监管信息

执法检查人员在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谁

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检查结果信息录入省级平台，

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进行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

三、工作要求

（一）认真组织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是国务院和

省、市、县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一项重大部署，

各有关科室要高度重视，按照本抽查工作计划要求认真组织实

施。

（二）强化执法意识。随机抽查是行政执法监管方式的探索

和创新，在开展“双随机”工作中执法人员要加强规范公平公正

执法意识，加快转变执法理念，不断提高执法能力。

附件：1.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计划（本部门）

2.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计划（部门联合）

3.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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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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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本部门）

序

号

清单中抽查项目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

方式
抽查对象 检查方式

抽查

比例
抽查时间

抽查

要求

责任

单位抽查事项
事项

类别

1

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督检

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2023 年生活饮用

水卫生监督检查
不定向

集中式供水、二

次供水单位
现场检查 5-10%

2023 年 3

月-12 月

根据委抽查

计划由责任

单位根据实

际情况实施

郏县卫生计

生监督所

2
学校卫生监

督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2023 年学校卫生

监督检查
不定向 学校 现场检查 5-10%

2023 年 3

月-12 月
同上

郏县卫生计

生监督所

3
放射卫生监

督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2023 年放射卫生

监督检查
不定向

开展放射诊疗的

医疗卫生机构
现场检查 5-10%

2023 年 3

月-12 月
同上

郏县卫生计

生监督所

4
职业卫生监

督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2023 年职业病防

治监督检查
不定向

存在职业病危害

的用人单位
现场检查 5%

2023 年 3

月-12 月
同上

郏县卫生计

生监督所

5

餐饮具集中

消毒企业监

督检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2023 年餐饮具集

中消毒企业监督

检查

不定向
餐饮具集中消毒

企业
现场检查 10%

2023 年 3

月-12 月
同上

郏县卫生计

生监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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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部门联合）

序

号
抽查行业 抽查任务名称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检查事项清单 检查方式

抽查

比例
检查时间

1 住宿业
2023 年住宿业部

门联合检查
郏县卫健委

消防救援大

队、公安局

卫健委：卫生管理，公共场所管理

消 防：消防检查

公安局：治安情况

现场检查 10%
2023年12月

底前完成

2 理发店
2023 年理发店部

门联合检查
郏县卫健委 县市场监管局

卫 健 委：公共场所卫生

市场监管局：登记事项
现场检查 10%

2023年12月

底前完成

3 医疗机构
2023 年医疗机构

部门联合检查
郏县卫健委 县市场监管局

卫 健 委：医疗卫生

市场监管局：医疗用品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 10%

2023年12月

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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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事项

类别
抽查对象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次

次/年

检查方

式

备

注

1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

督管理办法》等

郏县卫健委

一般

检查

事项

集中式供水、二

次供水单位
5-10% 1

现场检

查、抽

样检验

2
消毒产品卫生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消毒管理办法》等
郏县卫健委

一般

检查

事项

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
10% 1

现场检

查、抽

样检验

3 学校卫生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等

郏县卫健委

一般

检查

事项

学校 5-10% 1
现场检

查

4 放射卫生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等

郏县卫健委

一般

检查

事项

开展放射诊疗

的医疗卫生机

构

5-10% 1
现场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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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卫生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

管理规定》等

郏县卫健委

一般

检查

事项

存在职业病危

害的用人单位
5% 1

现场检

查

6
餐饮具集中消毒企

业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餐饮具集中消毒单

位卫生监督规范（试行）》等

郏县卫健委

一般

检查

事项

餐饮具集中消

毒企业
10% 1

现场检

查

7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等

郏县卫健委

一般

检查

事项

公共场所 5-10% 1
现场检

查

8 医疗卫生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等

郏县卫健委

一般

检查

事项

医疗卫生机构 5-10% 1
现场检

查

9 妇幼健康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等

郏县卫健委

一般

检查

事项

从事母婴保健

的医疗机构
10% 1

现场检

查


